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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

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 号）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

若干意见》（国发〔2005〕22 号），促进综合类工业园区的生态化建设和改造，

实现综合类工业园区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预防和控制综合类工业园区在生

态化建设和改造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中心。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年   月   日批准。 

本标准自    年   月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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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类园区发展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地方各级环保部门对综合类园区发展循

环经济的规划、建设及运行的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在本规范中被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与本规范同

效。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HJ/T274-2006  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 

GB 8978-199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4554-199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7-1997   海水水质标准 

GB 3095-1996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15618-1995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T 14848-1993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3096-1993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GB 5084-1992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1607-1989  渔业水质标准  

GB 10070-1988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  

GB 9137-1988   保护农作物的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 

3 术语定义 

3.1 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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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

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

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本质上

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3.2 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 

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是由不同工业行业的企业组成的工业园区，主要指在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工业园区基础上改造而成的生态工业园

区。 

4 综合类园区发展循环经济基本原则 

4.1 以循环经济和工业生态学理论为指导，按照物质、能量、信息流动的生态规

律，通过废物资源综合利用、物质闭合循环、产品与服务的低物质化以及能源效

率最大化等措施来构建园区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与结构。 

4.2 在企业内部实施清洁生产，实现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4.3 园区内部企业间通过产品流和废物流链接，对资源能源加以整合，建立行业

工业生态链网，实现行业内部资源能源利用最大化。 

4.4 园区发展应尽量利用区域优势和产业集群优势，实现工业共生和资源共享，

达到区域生态系统整体优化，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最

大化。 

5 综合类园区废物资源化利用环境保护要求 

5.1 在企业内部通过促进清洁生产、推进生态设计、建立环境管理系统、实施绿

色供应链管理等手段，从源头减少废物产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5.2 在企业之间建立并完善生态链网，通过产品链和废物链使废物在区域层次上

循环、利用。 

5.3 在园区层面建立园区一体化废物管理体系，利用信息交换平台，在园区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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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空间内实现废物信息共享，充分利用产业分工与合作，合理配置资源，推动

废物合理高效循环。 

5.4 加强医疗废弃物、化学废弃物等有毒有害物品全过程监测、监控和管理，实

行专业收集、专线清运和集中处置。严格执行危险废物产生、交换和转移联单管

理制度，严禁危险废物排放和擅自处置，建设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工程。 

5.5 建设废物管理网络，完善回收利用和交换系统，加快资源化、减量化、无害

化步伐。 

5.6 提倡绿色消费、绿色生活方式，从源头减少生活垃圾发生量。建设完善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置系统，提高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推广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

资源化综合利用系统。 

5.7 大力研发和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环境友好技术进行废物的资源化，在废物资

源化过程中保护环境。 

6 综合类园区污染控制要求 

6.1 园区的建设要满足《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HJ/T274-2006）的

要求。 

6.2 综合类园区中各行业有污水排放标准的执行行业污水排放标准，没有行业排

放标准的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6.3 综合类园区中各行业有废气排放标准的使用行业废气排放标准，没有行业排

放标准的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6.4 综合类园区恶臭污染物浓度按照《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执行。 

6.5 综合类园区噪声视区域情况按照适宜噪声标准执行。 

6.6 对于无法资源化利用的危险废物，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环境污

染防治法》，委托具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统一收集处置，危险废物的收

集、运输、贮存、处置应遵守《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废弃危险化学品污

染环境》以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中的相关条例。 

6.7 实施环境准入制度。园区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总量控制指标，环境质量达

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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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综合类园区发展循环经济保障措施 

7.1 建立园区循环经济建设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保障体系。成立循环经济建设领导

小组，统管园区的循环经济发展和环境管理工作。 

7.2 监测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优化调整环境监测网络，

加强环境监测站例行监测能力和信息传输能力。 

7.3 制订促进发展循环经济的配套政策和措施，形成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法规支

撑体系。加强执法力度，通过国家、地方以及部门法律、法规的实施和执行来保

障循环经济的发展。 

7.4 建设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管理体系，充分发挥信息在行业

管理、信息交流，技术支持、环境咨询等方面的作用。 

7.5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生态公告制度、绿色消费政策等，建立环境保护监督体

系，强化社会监督机制。 

7.6 每年编写园区环境质量报告书。环境报告书应包括园区环境质量状况评价、

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资源能源减量使用、废物减量排放、污染物监控管理措施

及效果评价、废物处理处置等方面内容。 

8 监督实施 

本导则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监督实施。 


